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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0/2021_2022__E7_AC_AC_

E5_8D_81_E7_AB_A0_E8_c33_40106.htm (一)封闭式基金代销

业务的资格审批 封闭式基金的销售一般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

易系统一次性完成，相关的发行工作由发行协调人承担。商

业银行代销封闭式基金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设施和网点以及

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而且商业银行开办该项业务应当经中

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批准。 (二)开放式基金代销业务的资格

审批 商业银行以及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可以接受基

金管理人的委托，办理开放式基金单位的认购、申购和赎回

业务。 1．商业银行开办开放式基金单位的认购、申购和赎

回业务，应当经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 申请

开办开放式基金单位的认购、申购和赎回业务的机构，应当

符合下列条件： (1)设有专门管理开放式基金单位认购、申购

和赎回业务的部门； (2)有足够的熟悉开放式基金业务的专业

人员； (3)有便利、有效的商业网络； (4)有安全、高效的办

理开放式基金单位认购、申购和赎回业务的技术设 (5)中国证

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2．证券公司办理开放式基金代销业

务，除符合《试点办法》规定的资格条件外，还应当具备如

下条件： (1)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为规范，最近一年内无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 (2)基金持有人的认购、申购、赎回资金以

基金名义单独立户管理，并全额存入托管银行。 (3)建立完善

的基金持有人帐户和资金帐户管理制度，妥善保管基金持有

人的开户资料，持有人资金的存取程序和授权审批制度完备



。 (4)具备足够的营业网点和技术设备，技术系统管理规范、

严格，有较强的系统开发、项目管理能力，最近一年内证券

业务系统未发生过重大技术故障，并且具有代销开放式基金

业务所必需的基金销售在线联网统计分析系统。 (5)已就开放

式基金代销业务制定了完善的业务管理制度、内部合规控制

制度、业务人员执业操守与行为规范、风险防范制度和应急

处理措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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